附件4

“创意赋能・酒旅共生”贺兰山东麓酒庄     艺术设计作品原创承诺书
本人/本团队系           （榜单类别及编号）的唯一创作主体，现就参与“创意赋能・酒旅共生”贺兰山东麓酒庄艺术设计项目揭榜挂帅相关事宜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
本作品为本人/本团队独立创作完成，无任何抄袭、剽窃、篡改他人作品的行为，未使用任何第三方受版权保护的素材，无任何版权争议、权属纠纷。

本作品为未发表、未获奖、未投入生产销售的全新作品，未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他同类赛事或商业合作，不存在重复投稿情形。
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出现任何版权侵权、权属纠纷、重复投稿等问题，本人/本团队/本单位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主办方有权取消本人/本团队/本单位参与资格、追回已获得的所有权益。

本承诺书自签字/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
承诺人（个人签字/团队负责人签字+团队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备注：本承诺书需手写签字/盖章后扫描为电子版，与作品设计图、作品说明表一同提交，扫描件须清晰可辨，无签字/盖章的承诺书视为无效。


